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金字第4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古鎮華律師

被      告  群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顏暐駩   

被      告  潘健成 

共同訴訟代

理人        黃文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任董事事件，本院於民國111年1月24日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

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

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第170條、第1

75條、第17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之董事長原為邱欽庭，嗣

於訴訟程序進行中變更為張心悌，並經原告提出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民國110年1月7日金管證交字第110

0130076號函及聲明承受訴訟狀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71

至第473頁)，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又被告群聯電子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群聯公司)負責人原為被告潘健成，嗣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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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1月18日辭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及董事長職務，改由

顏暐駩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長，並聲明承受本件訴訟，亦

經被告提出群聯公司公告董事長異動訊息及媒體報導附卷為

憑(詳本院卷二第247頁至第263頁)，揆之上開規定，並無不

合，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群聯公司為經核准於證券櫃檯買賣市場買賣股票之上

櫃公司，而被告潘健成自97年10月1日起擔任被告公司董

事長，並為聯東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自103年12月29日登

記變更登記為該公司負責人，該公司嗣於104年1月29日更

名為曜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仍稱聯東公司）、華威達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威達公司）、薩摩亞商永馳科

技有限公司（被告潘健成與訴外人蔡坤吉於91年5月27日

以蔡坤吉名義註冊設立，蔡坤吉於94年10月25日將股份全

數移轉予被告潘健成指定之訴外人陳美惠，為被告潘健成

實質控制之公司，下稱香港永馳公司）等公司之實際負責

人，而被告潘健成公司既為被告群聯公司之負責人，即應

合法、忠實執行被告群聯公司之業務，並善盡其善良管理

人注意義務，並使群聯公司業務定期對外公告財務報告，

不得有任何虛偽或隱匿之情形。詎被告潘健成竟有下列行

為，危害被告群聯公司之利益，已違反證券交易法之規

定，茲分述如下：

　１、使群聯公司財報不實：

　　⑴日本東芝為被告群聯公司快閃記憶體材料來源之最大供應

商，被告潘健成藉由其控制之聯東公司向日本東芝採購快

閃記憶體次級品，經分類後再售回被告群聯公司，並指示

負責每月向日本東芝總部對口洽談數量及價格之訴外人于

志強，由聯東公司採購部分快閃記憶體並調整價格後，再

售回被告群聯公司，又因快閃記憶體產業競爭激烈，為進

入某些市場需削價競爭，被告潘健成另以香港永馳公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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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威達公司做為跳板，由被告群聯公司出貨給香港永馳公

司或華威達公司再銷售予客戶，以節省稅金及權利金等。

　　⑵又被告潘健成自98年3月至103年10月間，與時任華威達公

司負責人聶聖陶商議（該公司於99年5月由被告潘健成接

手經營），將貨物自香港永馳公司經華威達公司售回被告

群聯公司之虛假及循環交易模式，先由被告群聯公司由蔡

振豪或其他不知情業務人員、聯東公司及香港永馳公司由

童廉珮或姜靜宜、華威達公司由聶聖陶或由其指示不知情

業務人員，將不實事項填入銷售憑單或採購憑單，被告群

聯公司經層報轉入于志強或其他不知情之鄺宗宏等人逐級

批核後，由被告群聯公司不知情之財會人員、聯東公司及

香港永馳公司財會人員童廉珮、姜靜宜或不知情之財會人

員王文珠開立及收受各該公司記載相關不實事項之發票，

完成如台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106年偵

續字第157、158號起訴書附表五所示之交易，再將該不實

事項紀入被告群聯公司、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之立帳傳

票、帳冊、財務報表，致被告群聯公司財務報表發生不實

之結果。

　　⑶再為配合日本東芝之銷售政策或以香港永馳公司、華威達

公司為跳板銷售貨物，致被告群聯公司與聯東公司、華威

達公司或香港永馳公司自98年至103年每年度有如上開刑

事起訴書附表六所示之大量進、銷貨及應收帳款，被告潘

健成等人明知被告群聯公司、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香

港永馳公司均為被告潘健成實質控制公司，彼此間互為關

係人，竟未於立帳傳票、帳冊上揭露關係人身分，造成被

告群聯公司財務報告其中資產負債表上「應收帳款及票

據」、「應付帳款及票據」關係人與非關係人欄位所記載

之金額發生不實之結果。

　　⑷從而，被告潘健成既為被告群聯公司負責人，本應據實編

製、申報與公告上開財務報告之義務，其明知上開各公司

98年至103年間每年度與被告群聯公司進、銷貨金額或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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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聯公司實收資本額比率、應收關係人款項之金額或占群

聯公司實收資本額比率，已達新台幣(下同)1億元或實收

資本額20%以上者，即屬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事項，除應

揭露申報於各該年度財務報告之附註中，並應同時揭露申

報交易對象係與被告群聯公司具有實質關係人身分之意

旨，竟隱匿而未申報及公告關係人交易之意旨，且明知該

財務報告中因虛假或循環交易有虛增營業額與實際損益不

符情形下，使不知情公司會計人員於實際編製各年度財務

報告時，未能將關係人交易及虛假或循環交易事項揭露，

造成資產負債表、損益表上各項目所載金額不實，已影響

一般理性投資人之投資判斷重要性資訊。

　２、被告潘健成有於上開刑事起訴書附表五所示未依法揭露之

關係人交易金額，多數均達1億元，且達群聯公司重編後

歷年財務報告之實收資本額20%以上，無論該關係人交易

是否不利被告群聯公司之營運，均會對一般理性投資人經

營決策產生影響，具有重大性，自應適用證券交易法第20

條第2項、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

 (二)被告潘健成為被告群聯公司之董事，為公司法第8條所定之

公司負責人，應對公司負忠實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惟

其任職被告群聯公司董事長期間，竟利用其實質控制之聯

東公司、華威達公司及香港永馳公司，與被告群聯公司進

行關係人交易，更未揭露與全體股東知悉，亦未依法將相

關財務報告據實揭露，且相關虛假或循環交易虛增營業收

入之不實結果，已有害於被告群聯公司財務報表之可靠性

及公信力及證券交易市場之信賴，業經檢察官起訴違反證

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不實

罪，自該當違背法令之重大事項，客觀上顯有不適任董事

之情形，且解任董事事由本不以其發生在現行董事任期為

限，被告潘健成所為顯違反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

法(下稱：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之規定，原告自得對被

告潘健成提起本件解任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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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綜上，爰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提起本件

訴訟，請求解任被告潘健成在被告群聯公司董事職位。並

聲明：被告潘健成擔任被告群聯公司之董事職務，應予解

任。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群聯公司自89年11月創立迄今員工已逾1,800人，客戶

遍及國内外大廠，並擠身全球快閃記憶體控制晶片之三大

龍頭廠商，成為台灣1C設計之領導者，獲利相當穩健，於9

8年至103年度每股稅後盈餘獲利(EPS)穩定成長，數年度獲

利均超過一個資本額，每股獲利並於104年度超越聯發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躍居國内IC設計產業每股獲利王。而新竹

地檢署雖於105年8月間就被告潘健成進行偵查，惟被告潘

健成在擔任群聯公司董事長期間，均致力於IC設計快閃記

憶體產業及公司經營，公司面臨競爭者及產業環境變遷，

依然穩健成長，使投資人獲取高額股利享受豐厚的經營成

果，足見被告潘健成並無危害被告群聯公司之行為，且被

告群聯公司現今經營狀況良好，相較原告提起其他解任董

事訴訟之對象公司，多已歇業、停業、解散或終止在公開

市場交易情形，全然不同。且被告潘健成在擔任被告群聯

公司董事期間亦致力於社會公益、兼顧企業社會責任讓更

多人得享受被告群聯公司經營之豐碩成果，足見被告潘健

成在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及代表人期間，已確實適任，

且已善盡經營者之責任。此參告潘健成於105年8月起因98

至103年間因涉犯證券交易法之情事遭刑事調查，迄至原告

於108年11月提起本件訴訟，並無任一股東請求解任被告潘

健成之董事職務，遑論有任何請求裁判解任之主張甚明。

 (二)又原告雖稱被告潘健成透過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香港

永馳公司等未誠實申報關係人交易，並有虛假或循環交易

之情形，然該交易流程係有利於被告群聯公司，確保被告

群聯公司取得快閃記憶體材料來源，並為使群聯公司電子

產品在市場上具有競爭力所為，方與該等公司間進行交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易，屬有利被告群聯公司之行為，與其他掏空公司之行為

不同，足見被告潘健成所為係為使被告群聯公司股東、投

資人謀求最大福利，且對於以投資為目的之投資人即使得

知上情，非但不會影響其等對被告群聯公司之價值衡量，

更有可能同意、支持被告潘建成之作為，故而被告群聯公

司股東自105年8月得知被告潘健成遭刑事調查迄今，均未

提出解任董事之主張。且被告群聯公司98年度至105年度第

2季重編前後各期財報之歸屬於母公司（即被告群聯公司）

之每股盈餘、每股淨值、稅後淨利及股東權益之情形，以

及被告群聯公司於105年9月21日將系爭各期財報依主管機

關即金管會指示將聯東公司、永馳公司及華威達公司納入

被告群聯公司之合併財報後，不僅未影響被告群聯公司之

每股盈餘及股東權益等情，且上開重編後各期財報經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實質審

閱後亦未發現重大異常，而金管會就此節已於105年12月16

日函覆立法院在案，顯見金管會及櫃買中心亦肯認被告群

聯公司之上開各期財報於重編或更補正前後，對股東權益

均無重大影響。由此足證，被告潘徤成所為並未造成被告

群聯公司之重大損害或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原告徒以新

竹地檢署106年度偵續字第157、158號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

實為憑，主張被告潘健成不適任被告群聯公司之董事云

云，顯未能證明被告潘健成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

司之行為，或有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其主張並不可

採，亦無理由。

 (三)況新竹地檢署已於105年8月5日搜索被告群聯公司，8月6日

召開記者會說明具體違反法令情形，隨後被告群聯公司於1

05年9月21日重編、更正98年至105年第2季之財務報表並公

告資訊觀測站，財報不實之部分並經新竹地檢署對於被告

潘健成為緩起訴處分，且新竹地檢署於106年9月1日對被告

潘健成為緩起訴處分之新聞稿亦記載：「因未揭露與關係

人之重大交易及關係人間的循環交易導致財報不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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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足見原告早已發現並知悉本件有其主張之解任被告

潘健成董事職務之事由，竟遲至108年10月25日始提起本件

訴訟，顯已逾越109年8月1日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項

2年除斥期間之規定，應認原告依據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

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已因除斥期間屆滿而消滅。

 (四)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件不爭執之事項：

 (一)被告潘健成自97年10月1日起擔任被告群聯公司之董事長，

並為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於95年5月4日設立登記）、薩

摩亞商永馳科技有限公司（EVERSPEED TECHNOLOGYL LIMIT

ED )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

 (二)被告群聯公司與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及香港商永馳公司

為關係人。

 (三)被告潘健成所涉負責編製、申報被告群聯公司自98年間起

至103年間止之財務報告，隱匿未申報及公告與關係人聯東

公司、華威達公司及香港商永馳公司間之交易及進行虛假

(或循環)重大交易等事項，致被告群聯公司財報不實，違

反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及公告不實罪嫌，

前經新竹地檢署於106年8月17日對於被告潘健成緩起訴，

惟經該署檢察官依職權送再議遭發回，另經新竹地檢署於1

08年7月25日對於被告潘健成提起公訴，嗣經本院108年度

金訴字第144號刑事案件於110年10月29日判處被告潘健成

犯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及公告不實罪，處有期

徒刑二年在案。

 (四)被告潘健成於110年11月18日辭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及董事

長職務，現仍續任該公司執行長。

四、本件爭點：　　

 (一)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無逾越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項

規定除斥期間？

 (二)原告依據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

解任被告潘健成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之職務有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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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無逾越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項

規定除斥期間？

　１、按109年8月1日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

「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一項業務，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

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

一百五十七條之一或期貨交易法第一百零六條至第一百零

八條規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

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二、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受公司法

第二百條及第二百二十七條準用第二百條之限制，且解任

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投保法第10條之

1第2項亦規定：「前項第二款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自保

護機構知有解任事由時起，二年間不行使，或自解任事由

發生時起，經過十年而消滅。」，明定解任訴訟屬形成訴

訟，應有除斥期間規定。次按，投保法第40條之1規定：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已依第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

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則原告於108年10月25

日對於被告提起本件訴訟，揆之上開規定，即應適用新修

正施行投保法之規定。

　２、又原告雖主張其於108年10月25日修正增訂投保法第10條

之1第2項除斥期間施行前，即向本院起訴請求解任被告潘

健成擔任群聯公司董事職務，合於當時投保法之規定，基

於起訴恆定原則，其於當時已依法取得之裁判解任訴權，

不因嗣後法律之修正而被剝奪乙節，惟查原告提起本件訴

訟時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並無規定：「且解任事

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等情，且無訂立投保

法第10條之1第7項：「第一項第二款之董事或監察人，經

法院裁判解任確定後，自裁判確定日起，三年內不得充任

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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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條第一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其已充任

者，當然解任。」，觀之該項立法說明為：「保護機構之

裁判解任訴訟具有失格效力，董事或監察人於訴訟繫屬

中，未擔任該職務時，該訴訟仍具訴之利益，保護機構自

得繼續訴訟。」(詳本院卷二第156頁)，可知投保法上開

修正公布之條文自109年8月1日起施行(詳本院卷二第161

頁)，本件被告潘健成於110年11月18日辭任被告群聯公司

董事及董事長職務，即有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項規

定之適用，則本於修正後投保法第40條之1規定立法意

旨，本件訴訟即應全部一體適用修正施行後之投保法規

定，而不得割裂部分適用修正前投保法之規定，故被告辯

稱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應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

項除斥期間之規定，要非無據，堪予採信。

　３、再者，被告主張新竹地檢署前於105年8月5日搜索被告群

聯公司，同年8月6日召開記者會提及：「本案經查上櫃公

司群聯公司潘姓負責人及其他相關人員，在98年到103年

初沒有在各期應申報的財務報告揭露與關係人重大的交易

的訊息，另外在同一期間，潘姓負責人及其他相關人員，

透過與三家關係人公司相互間的假交易，那假交易的金額

為4000萬美金，造成財務報告重大不實的結果。本署張瑞

玲檢察官偵辦後，認為潘姓負責人及相關人員已經觸犯證

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財報不實罪，諭令潘姓負責

人交保2000萬並限制出境，其他相關人員各交保100萬元

至300萬元不等。」乙節，隨後被告群聯公司在公告資訊

觀測站多次發布相關訊息內容說明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

及永馳公司之營運由潘健成所實質控制，其基於經營佈局

而由群聯公司與這三家公司進行交易，因而這三家公司屬

群聯公司之實質關係人，因上述三家公司的成立均係為了

聯群公司長期發展所作的布局，各有其布局之考量，如揭

露將無法達成相關目的，因而群聯公司與這三家公司實質

關係人間之交易未於財務報表附註事項中說明，然與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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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公司之交易金額均已於揭露於各期財務報表中，對報

表數字之正確性並無影響，猶於105年8月11日公開資訊觀

測站澄清聯合報105年8月6日之報導內文中提及「上市公

司群聯電子與子公司曜成科技被控涉嫌透過會計師事務所

作假帳，．．．」等情，復於105年9月21日因應主管機關

金管會要求重編、更正98年至105年第2季之財務報表，經

媒體於105年9月22日報導被告群聯公司併入聯東公司等公

司收益後重編之財務報表，各年度個體財務報表的稅後純

益，每股純益及股東權益無影響，並經被告聯群公司於10

6年度股東常會中承認重編98年至104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暨

更正後營業報告書，而立法委員江永昌曾就被告群聯公司

遭檢調單位搜索一案的後續發展問題於105年12月16日函

詢金管會，經金管會查復：群聯公司於109年8月5日遭新

竹地檢署搜索，案經櫃買中心查核發現群聯公司未將其實

質控制力之華威達公司、香港永馳公司及曜成公司納入合

併財務報表，及與上述三家公司涉有循環交易情事，本會

於105年8月31日函請群聯公司重編及更補正98年至105年

第2季各期財務報告，群聯公司於105年9月21日完成重編

及更補正財務報告在案，針對該公司重編財務報告，截至

105年12月7日經櫃買中心審閱尚未發現重大異常，嗣被告

潘健成所涉未如實申報及公告被告群聯公司財報罪嫌，則

於106年8月17日經新竹地檢署對於被告潘健成為緩起訴處

分，並經新竹地檢署於106年9月1日發布對被告潘健成為

緩起訴處分之新聞稿記載：「因未揭露與關係人之重大交

易及關係人間的循環交易導致財報不實案件，已經偵查終

結，檢察官認為潘健成等人雖成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

項第1款財務報告不實罪，惟考量潘健成等人並無前科，

且經查證潘健成等人確實未從中牟取個人之不法利益，並

均於偵查中自白，積極配合檢察官調查證據，檢察官依證

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減刑規定並審酌刑法第57條之相關

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決定對潘健成等人為緩起訴處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0



分。」等情，業據被告提出群聯公司於105年8月6日在公

開資訊觀測站發布之重大訊息、新竹地檢署105年8月6日

搜索群聯公司後記者會錄音檔及譯文、行政院全球資訊網

―質詢案件管理資料、經濟日報105年9月22日報導、被告

群聯公司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之重大訊息、被告群聯公

司106年股東常會議事手冊、新竹地檢署106年9月1日新聞

稿附卷為憑(詳本院卷一第321頁至第325頁、本院卷一第2

13頁、本院卷一第333頁至第451頁、本院卷二第271頁、

本院卷二第31頁至第49頁)，並有被告群聯公司發布在公

開資訊觀測站之重大訊息內容可佐(詳本院卷三第345頁至

第361頁)，參以原告於106年9月14日發函新竹地檢署請該

署提供被告潘健成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之不起訴處分

書緩起訴處分書，俾供研議投資人權益方案之參考，且經

原告在說明欄敘及據106年9月1日媒體報導群聯公司董事

長潘健成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乙案，業經鈞署發動刑事偵

查程序，查其所為實有侵害投資人權益之虞等情(詳本院

卷二第274頁)，足見原告見聞上開媒體報導、被告群聯公

司發布在公開資訊觀測站之重大訊息內容、被告群聯公司

重編之財務報表，及櫃買中心對於被告群聯公司重編財務

報表進行實質審閱等情節，均可蒐集被告潘健成涉有對於

被告群聯公司98年至103年間財務報告為虛偽、隱匿關係

人重大交易資訊而未揭露，更利用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

及香港商永馳公司等3間公司與群聯公司進行虛假或循環

進、銷貨交易，導致群聯公司98年至103年長達5年期間之

各期財務報告發生重大不實結果，足生損害於證券交易市

場投資人之正確判斷，違反證券交易法之客觀事證資料，

俾以研議被告潘健成擔任被告群聯公司之董事長執行業

務，有無重大損害被告群聯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

之重大事項，進而決定是否對於被告潘健成提起本件解任

董事職務訴訟。是以，原告既自新竹地檢署於105年8月6

日召開搜索被告群聯公司之記者會起，至新竹地檢署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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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9月1日發布對於被告潘健成偵查終結，認其成立證券

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申報及公告財務報告不實罪，

對於被告潘健成為緩起訴處分未幾時間，既得發現並知悉

本件有其主張解任被告潘健成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職務

之事由存在，自不以檢察官對於被告潘健成提出公訴為必

要，原告即可獲得相當之確信，故被告辯稱原告遲至108

年10月2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顯已逾越109年8月1日新修

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項保護機構知有解任事由時起2年

間應訴請裁判解任之除斥期間規定，要非無據，應認原告

依據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已因除斥

期間屆滿而消滅。

　(二)原告依據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

件解任被告潘健成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之職務有無理

由？

      原告依據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訴請法院裁判解任被告潘

健成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職務之權利，既因除斥期間屆

滿而消滅，則原告提起本件解任訴訟，即屬無據，難予准

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8　　日

                            書  記  官　黃伊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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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金字第4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古鎮華律師
被      告  群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顏暐駩   
被      告  潘健成  
共同訴訟代
理人        黃文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任董事事件，本院於民國111年1月24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第170條、第175條、第17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之董事長原為邱欽庭，嗣於訴訟程序進行中變更為張心悌，並經原告提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民國110年1月7日金管證交字第1100130076號函及聲明承受訴訟狀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71至第473頁)，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又被告群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群聯公司)負責人原為被告潘健成，嗣於110年11月18日辭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及董事長職務，改由顏暐駩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長，並聲明承受本件訴訟，亦經被告提出群聯公司公告董事長異動訊息及媒體報導附卷為憑(詳本院卷二第247頁至第263頁)，揆之上開規定，並無不合，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群聯公司為經核准於證券櫃檯買賣市場買賣股票之上櫃公司，而被告潘健成自97年10月1日起擔任被告公司董事長，並為聯東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自103年12月29日登記變更登記為該公司負責人，該公司嗣於104年1月29日更名為曜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仍稱聯東公司）、華威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威達公司）、薩摩亞商永馳科技有限公司（被告潘健成與訴外人蔡坤吉於91年5月27日以蔡坤吉名義註冊設立，蔡坤吉於94年10月25日將股份全數移轉予被告潘健成指定之訴外人陳美惠，為被告潘健成實質控制之公司，下稱香港永馳公司）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而被告潘健成公司既為被告群聯公司之負責人，即應合法、忠實執行被告群聯公司之業務，並善盡其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並使群聯公司業務定期對外公告財務報告，不得有任何虛偽或隱匿之情形。詎被告潘健成竟有下列行為，危害被告群聯公司之利益，已違反證券交易法之規定，茲分述如下：
　１、使群聯公司財報不實：
　　⑴日本東芝為被告群聯公司快閃記憶體材料來源之最大供應商，被告潘健成藉由其控制之聯東公司向日本東芝採購快閃記憶體次級品，經分類後再售回被告群聯公司，並指示負責每月向日本東芝總部對口洽談數量及價格之訴外人于志強，由聯東公司採購部分快閃記憶體並調整價格後，再售回被告群聯公司，又因快閃記憶體產業競爭激烈，為進入某些市場需削價競爭，被告潘健成另以香港永馳公司或華威達公司做為跳板，由被告群聯公司出貨給香港永馳公司或華威達公司再銷售予客戶，以節省稅金及權利金等。
　　⑵又被告潘健成自98年3月至103年10月間，與時任華威達公司負責人聶聖陶商議（該公司於99年5月由被告潘健成接手經營），將貨物自香港永馳公司經華威達公司售回被告群聯公司之虛假及循環交易模式，先由被告群聯公司由蔡振豪或其他不知情業務人員、聯東公司及香港永馳公司由童廉珮或姜靜宜、華威達公司由聶聖陶或由其指示不知情業務人員，將不實事項填入銷售憑單或採購憑單，被告群聯公司經層報轉入于志強或其他不知情之鄺宗宏等人逐級批核後，由被告群聯公司不知情之財會人員、聯東公司及香港永馳公司財會人員童廉珮、姜靜宜或不知情之財會人員王文珠開立及收受各該公司記載相關不實事項之發票，完成如台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106年偵續字第157、158號起訴書附表五所示之交易，再將該不實事項紀入被告群聯公司、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之立帳傳票、帳冊、財務報表，致被告群聯公司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⑶再為配合日本東芝之銷售政策或以香港永馳公司、華威達公司為跳板銷售貨物，致被告群聯公司與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或香港永馳公司自98年至103年每年度有如上開刑事起訴書附表六所示之大量進、銷貨及應收帳款，被告潘健成等人明知被告群聯公司、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香港永馳公司均為被告潘健成實質控制公司，彼此間互為關係人，竟未於立帳傳票、帳冊上揭露關係人身分，造成被告群聯公司財務報告其中資產負債表上「應收帳款及票據」、「應付帳款及票據」關係人與非關係人欄位所記載之金額發生不實之結果。
　　⑷從而，被告潘健成既為被告群聯公司負責人，本應據實編製、申報與公告上開財務報告之義務，其明知上開各公司98年至103年間每年度與被告群聯公司進、銷貨金額或占群聯公司實收資本額比率、應收關係人款項之金額或占群聯公司實收資本額比率，已達新台幣(下同)1億元或實收資本額20%以上者，即屬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事項，除應揭露申報於各該年度財務報告之附註中，並應同時揭露申報交易對象係與被告群聯公司具有實質關係人身分之意旨，竟隱匿而未申報及公告關係人交易之意旨，且明知該財務報告中因虛假或循環交易有虛增營業額與實際損益不符情形下，使不知情公司會計人員於實際編製各年度財務報告時，未能將關係人交易及虛假或循環交易事項揭露，造成資產負債表、損益表上各項目所載金額不實，已影響一般理性投資人之投資判斷重要性資訊。
　２、被告潘健成有於上開刑事起訴書附表五所示未依法揭露之關係人交易金額，多數均達1億元，且達群聯公司重編後歷年財務報告之實收資本額20%以上，無論該關係人交易是否不利被告群聯公司之營運，均會對一般理性投資人經營決策產生影響，具有重大性，自應適用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
 (二)被告潘健成為被告群聯公司之董事，為公司法第8條所定之公司負責人，應對公司負忠實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惟其任職被告群聯公司董事長期間，竟利用其實質控制之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及香港永馳公司，與被告群聯公司進行關係人交易，更未揭露與全體股東知悉，亦未依法將相關財務報告據實揭露，且相關虛假或循環交易虛增營業收入之不實結果，已有害於被告群聯公司財務報表之可靠性及公信力及證券交易市場之信賴，業經檢察官起訴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不實罪，自該當違背法令之重大事項，客觀上顯有不適任董事之情形，且解任董事事由本不以其發生在現行董事任期為限，被告潘健成所為顯違反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之規定，原告自得對被告潘健成提起本件解任訴訟。
 (三)綜上，爰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解任被告潘健成在被告群聯公司董事職位。並聲明：被告潘健成擔任被告群聯公司之董事職務，應予解任。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群聯公司自89年11月創立迄今員工已逾1,800人，客戶遍及國内外大廠，並擠身全球快閃記憶體控制晶片之三大龍頭廠商，成為台灣1C設計之領導者，獲利相當穩健，於98年至103年度每股稅後盈餘獲利(EPS)穩定成長，數年度獲利均超過一個資本額，每股獲利並於104年度超越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躍居國内IC設計產業每股獲利王。而新竹地檢署雖於105年8月間就被告潘健成進行偵查，惟被告潘健成在擔任群聯公司董事長期間，均致力於IC設計快閃記憶體產業及公司經營，公司面臨競爭者及產業環境變遷，依然穩健成長，使投資人獲取高額股利享受豐厚的經營成果，足見被告潘健成並無危害被告群聯公司之行為，且被告群聯公司現今經營狀況良好，相較原告提起其他解任董事訴訟之對象公司，多已歇業、停業、解散或終止在公開市場交易情形，全然不同。且被告潘健成在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期間亦致力於社會公益、兼顧企業社會責任讓更多人得享受被告群聯公司經營之豐碩成果，足見被告潘健成在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及代表人期間，已確實適任，且已善盡經營者之責任。此參告潘健成於105年8月起因98至103年間因涉犯證券交易法之情事遭刑事調查，迄至原告於108年11月提起本件訴訟，並無任一股東請求解任被告潘健成之董事職務，遑論有任何請求裁判解任之主張甚明。
 (二)又原告雖稱被告潘健成透過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香港永馳公司等未誠實申報關係人交易，並有虛假或循環交易之情形，然該交易流程係有利於被告群聯公司，確保被告群聯公司取得快閃記憶體材料來源，並為使群聯公司電子產品在市場上具有競爭力所為，方與該等公司間進行交易，屬有利被告群聯公司之行為，與其他掏空公司之行為不同，足見被告潘健成所為係為使被告群聯公司股東、投資人謀求最大福利，且對於以投資為目的之投資人即使得知上情，非但不會影響其等對被告群聯公司之價值衡量，更有可能同意、支持被告潘建成之作為，故而被告群聯公司股東自105年8月得知被告潘健成遭刑事調查迄今，均未提出解任董事之主張。且被告群聯公司98年度至105年度第2季重編前後各期財報之歸屬於母公司（即被告群聯公司）之每股盈餘、每股淨值、稅後淨利及股東權益之情形，以及被告群聯公司於105年9月21日將系爭各期財報依主管機關即金管會指示將聯東公司、永馳公司及華威達公司納入被告群聯公司之合併財報後，不僅未影響被告群聯公司之每股盈餘及股東權益等情，且上開重編後各期財報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實質審閱後亦未發現重大異常，而金管會就此節已於105年12月16日函覆立法院在案，顯見金管會及櫃買中心亦肯認被告群聯公司之上開各期財報於重編或更補正前後，對股東權益均無重大影響。由此足證，被告潘徤成所為並未造成被告群聯公司之重大損害或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原告徒以新竹地檢署106年度偵續字第157、158號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為憑，主張被告潘健成不適任被告群聯公司之董事云云，顯未能證明被告潘健成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有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其主張並不可採，亦無理由。
 (三)況新竹地檢署已於105年8月5日搜索被告群聯公司，8月6日召開記者會說明具體違反法令情形，隨後被告群聯公司於105年9月21日重編、更正98年至105年第2季之財務報表並公告資訊觀測站，財報不實之部分並經新竹地檢署對於被告潘健成為緩起訴處分，且新竹地檢署於106年9月1日對被告潘健成為緩起訴處分之新聞稿亦記載：「因未揭露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及關係人間的循環交易導致財報不實案件」，足見原告早已發現並知悉本件有其主張之解任被告潘健成董事職務之事由，竟遲至108年10月2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顯已逾越109年8月1日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項2年除斥期間之規定，應認原告依據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已因除斥期間屆滿而消滅。
 (四)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件不爭執之事項：
 (一)被告潘健成自97年10月1日起擔任被告群聯公司之董事長，並為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於95年5月4日設立登記）、薩摩亞商永馳科技有限公司（EVERSPEED TECHNOLOGYL LIMITED )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
 (二)被告群聯公司與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及香港商永馳公司為關係人。
 (三)被告潘健成所涉負責編製、申報被告群聯公司自98年間起至103年間止之財務報告，隱匿未申報及公告與關係人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及香港商永馳公司間之交易及進行虛假(或循環)重大交易等事項，致被告群聯公司財報不實，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及公告不實罪嫌，前經新竹地檢署於106年8月17日對於被告潘健成緩起訴，惟經該署檢察官依職權送再議遭發回，另經新竹地檢署於108年7月25日對於被告潘健成提起公訴，嗣經本院108年度金訴字第144號刑事案件於110年10月29日判處被告潘健成犯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及公告不實罪，處有期徒刑二年在案。
 (四)被告潘健成於110年11月18日辭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及董事長職務，現仍續任該公司執行長。
四、本件爭點：　　
 (一)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無逾越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項規定除斥期間？
 (二)原告依據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解任被告潘健成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之職務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無逾越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項規定除斥期間？
　１、按109年8月1日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一項業務，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或期貨交易法第一百零六條至第一百零八條規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二、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受公司法第二百條及第二百二十七條準用第二百條之限制，且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項亦規定：「前項第二款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自保護機構知有解任事由時起，二年間不行使，或自解任事由發生時起，經過十年而消滅。」，明定解任訴訟屬形成訴訟，應有除斥期間規定。次按，投保法第40條之1規定：「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依第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則原告於108年10月25日對於被告提起本件訴訟，揆之上開規定，即應適用新修正施行投保法之規定。
　２、又原告雖主張其於108年10月25日修正增訂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項除斥期間施行前，即向本院起訴請求解任被告潘健成擔任群聯公司董事職務，合於當時投保法之規定，基於起訴恆定原則，其於當時已依法取得之裁判解任訴權，不因嗣後法律之修正而被剝奪乙節，惟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並無規定：「且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等情，且無訂立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項：「第一項第二款之董事或監察人，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後，自裁判確定日起，三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觀之該項立法說明為：「保護機構之裁判解任訴訟具有失格效力，董事或監察人於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時，該訴訟仍具訴之利益，保護機構自得繼續訴訟。」(詳本院卷二第156頁)，可知投保法上開修正公布之條文自109年8月1日起施行(詳本院卷二第161頁)，本件被告潘健成於110年11月18日辭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及董事長職務，即有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項規定之適用，則本於修正後投保法第40條之1規定立法意旨，本件訴訟即應全部一體適用修正施行後之投保法規定，而不得割裂部分適用修正前投保法之規定，故被告辯稱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應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項除斥期間之規定，要非無據，堪予採信。
　３、再者，被告主張新竹地檢署前於105年8月5日搜索被告群聯公司，同年8月6日召開記者會提及：「本案經查上櫃公司群聯公司潘姓負責人及其他相關人員，在98年到103年初沒有在各期應申報的財務報告揭露與關係人重大的交易的訊息，另外在同一期間，潘姓負責人及其他相關人員，透過與三家關係人公司相互間的假交易，那假交易的金額為4000萬美金，造成財務報告重大不實的結果。本署張瑞玲檢察官偵辦後，認為潘姓負責人及相關人員已經觸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財報不實罪，諭令潘姓負責人交保2000萬並限制出境，其他相關人員各交保100萬元至300萬元不等。」乙節，隨後被告群聯公司在公告資訊觀測站多次發布相關訊息內容說明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及永馳公司之營運由潘健成所實質控制，其基於經營佈局而由群聯公司與這三家公司進行交易，因而這三家公司屬群聯公司之實質關係人，因上述三家公司的成立均係為了聯群公司長期發展所作的布局，各有其布局之考量，如揭露將無法達成相關目的，因而群聯公司與這三家公司實質關係人間之交易未於財務報表附註事項中說明，然與上述三家公司之交易金額均已於揭露於各期財務報表中，對報表數字之正確性並無影響，猶於105年8月11日公開資訊觀測站澄清聯合報105年8月6日之報導內文中提及「上市公司群聯電子與子公司曜成科技被控涉嫌透過會計師事務所作假帳，．．．」等情，復於105年9月21日因應主管機關金管會要求重編、更正98年至105年第2季之財務報表，經媒體於105年9月22日報導被告群聯公司併入聯東公司等公司收益後重編之財務報表，各年度個體財務報表的稅後純益，每股純益及股東權益無影響，並經被告聯群公司於106年度股東常會中承認重編98年至104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暨更正後營業報告書，而立法委員江永昌曾就被告群聯公司遭檢調單位搜索一案的後續發展問題於105年12月16日函詢金管會，經金管會查復：群聯公司於109年8月5日遭新竹地檢署搜索，案經櫃買中心查核發現群聯公司未將其實質控制力之華威達公司、香港永馳公司及曜成公司納入合併財務報表，及與上述三家公司涉有循環交易情事，本會於105年8月31日函請群聯公司重編及更補正98年至105年第2季各期財務報告，群聯公司於105年9月21日完成重編及更補正財務報告在案，針對該公司重編財務報告，截至105年12月7日經櫃買中心審閱尚未發現重大異常，嗣被告潘健成所涉未如實申報及公告被告群聯公司財報罪嫌，則於106年8月17日經新竹地檢署對於被告潘健成為緩起訴處分，並經新竹地檢署於106年9月1日發布對被告潘健成為緩起訴處分之新聞稿記載：「因未揭露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及關係人間的循環交易導致財報不實案件，已經偵查終結，檢察官認為潘健成等人雖成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財務報告不實罪，惟考量潘健成等人並無前科，且經查證潘健成等人確實未從中牟取個人之不法利益，並均於偵查中自白，積極配合檢察官調查證據，檢察官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減刑規定並審酌刑法第57條之相關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決定對潘健成等人為緩起訴處分。」等情，業據被告提出群聯公司於105年8月6日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之重大訊息、新竹地檢署105年8月6日搜索群聯公司後記者會錄音檔及譯文、行政院全球資訊網─質詢案件管理資料、經濟日報105年9月22日報導、被告群聯公司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之重大訊息、被告群聯公司106年股東常會議事手冊、新竹地檢署106年9月1日新聞稿附卷為憑(詳本院卷一第321頁至第325頁、本院卷一第213頁、本院卷一第333頁至第451頁、本院卷二第271頁、本院卷二第31頁至第49頁)，並有被告群聯公司發布在公開資訊觀測站之重大訊息內容可佐(詳本院卷三第345頁至第361頁)，參以原告於106年9月14日發函新竹地檢署請該署提供被告潘健成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之不起訴處分書緩起訴處分書，俾供研議投資人權益方案之參考，且經原告在說明欄敘及據106年9月1日媒體報導群聯公司董事長潘健成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乙案，業經鈞署發動刑事偵查程序，查其所為實有侵害投資人權益之虞等情(詳本院卷二第274頁)，足見原告見聞上開媒體報導、被告群聯公司發布在公開資訊觀測站之重大訊息內容、被告群聯公司重編之財務報表，及櫃買中心對於被告群聯公司重編財務報表進行實質審閱等情節，均可蒐集被告潘健成涉有對於被告群聯公司98年至103年間財務報告為虛偽、隱匿關係人重大交易資訊而未揭露，更利用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及香港商永馳公司等3間公司與群聯公司進行虛假或循環進、銷貨交易，導致群聯公司98年至103年長達5年期間之各期財務報告發生重大不實結果，足生損害於證券交易市場投資人之正確判斷，違反證券交易法之客觀事證資料，俾以研議被告潘健成擔任被告群聯公司之董事長執行業務，有無重大損害被告群聯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進而決定是否對於被告潘健成提起本件解任董事職務訴訟。是以，原告既自新竹地檢署於105年8月6日召開搜索被告群聯公司之記者會起，至新竹地檢署於106年9月1日發布對於被告潘健成偵查終結，認其成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申報及公告財務報告不實罪，對於被告潘健成為緩起訴處分未幾時間，既得發現並知悉本件有其主張解任被告潘健成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職務之事由存在，自不以檢察官對於被告潘健成提出公訴為必要，原告即可獲得相當之確信，故被告辯稱原告遲至108年10月2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顯已逾越109年8月1日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項保護機構知有解任事由時起2年間應訴請裁判解任之除斥期間規定，要非無據，應認原告依據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已因除斥期間屆滿而消滅。
　(二)原告依據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解任被告潘健成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之職務有無理由？
      原告依據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訴請法院裁判解任被告潘健成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職務之權利，既因除斥期間屆滿而消滅，則原告提起本件解任訴訟，即屬無據，難予准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8　　日
                            書  記  官　黃伊婕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金字第4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古鎮華律師
被      告  群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顏暐駩   
被      告  潘健成  
共同訴訟代
理人        黃文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任董事事件，本院於民國111年1月24日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
    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
    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
    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第170條、第175
    條、第17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之董事長原為邱欽庭，嗣於
    訴訟程序進行中變更為張心悌，並經原告提出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民國110年1月7日金管證交字第11001
    30076號函及聲明承受訴訟狀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71至
    第473頁)，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又被告群聯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群聯公司)負責人原為被告潘健成，嗣於11
    0年11月18日辭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及董事長職務，改由顏
    暐駩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長，並聲明承受本件訴訟，亦經
    被告提出群聯公司公告董事長異動訊息及媒體報導附卷為憑
    (詳本院卷二第247頁至第263頁)，揆之上開規定，並無不合
    ，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群聯公司為經核准於證券櫃檯買賣市場買賣股票之上
      櫃公司，而被告潘健成自97年10月1日起擔任被告公司董
      事長，並為聯東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自103年12月29日登
      記變更登記為該公司負責人，該公司嗣於104年1月29日更
      名為曜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仍稱聯東公司）、華威達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威達公司）、薩摩亞商永馳科
      技有限公司（被告潘健成與訴外人蔡坤吉於91年5月27日
      以蔡坤吉名義註冊設立，蔡坤吉於94年10月25日將股份全
      數移轉予被告潘健成指定之訴外人陳美惠，為被告潘健成
      實質控制之公司，下稱香港永馳公司）等公司之實際負責
      人，而被告潘健成公司既為被告群聯公司之負責人，即應
      合法、忠實執行被告群聯公司之業務，並善盡其善良管理
      人注意義務，並使群聯公司業務定期對外公告財務報告，
      不得有任何虛偽或隱匿之情形。詎被告潘健成竟有下列行
      為，危害被告群聯公司之利益，已違反證券交易法之規定
      ，茲分述如下：
　１、使群聯公司財報不實：
　　⑴日本東芝為被告群聯公司快閃記憶體材料來源之最大供應
      商，被告潘健成藉由其控制之聯東公司向日本東芝採購快
      閃記憶體次級品，經分類後再售回被告群聯公司，並指示
      負責每月向日本東芝總部對口洽談數量及價格之訴外人于
      志強，由聯東公司採購部分快閃記憶體並調整價格後，再
      售回被告群聯公司，又因快閃記憶體產業競爭激烈，為進
      入某些市場需削價競爭，被告潘健成另以香港永馳公司或
      華威達公司做為跳板，由被告群聯公司出貨給香港永馳公
      司或華威達公司再銷售予客戶，以節省稅金及權利金等。
　　⑵又被告潘健成自98年3月至103年10月間，與時任華威達公
      司負責人聶聖陶商議（該公司於99年5月由被告潘健成接
      手經營），將貨物自香港永馳公司經華威達公司售回被告
      群聯公司之虛假及循環交易模式，先由被告群聯公司由蔡
      振豪或其他不知情業務人員、聯東公司及香港永馳公司由
      童廉珮或姜靜宜、華威達公司由聶聖陶或由其指示不知情
      業務人員，將不實事項填入銷售憑單或採購憑單，被告群
      聯公司經層報轉入于志強或其他不知情之鄺宗宏等人逐級
      批核後，由被告群聯公司不知情之財會人員、聯東公司及
      香港永馳公司財會人員童廉珮、姜靜宜或不知情之財會人
      員王文珠開立及收受各該公司記載相關不實事項之發票，
      完成如台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106年偵
      續字第157、158號起訴書附表五所示之交易，再將該不實
      事項紀入被告群聯公司、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之立帳傳
      票、帳冊、財務報表，致被告群聯公司財務報表發生不實
      之結果。
　　⑶再為配合日本東芝之銷售政策或以香港永馳公司、華威達
      公司為跳板銷售貨物，致被告群聯公司與聯東公司、華威
      達公司或香港永馳公司自98年至103年每年度有如上開刑
      事起訴書附表六所示之大量進、銷貨及應收帳款，被告潘
      健成等人明知被告群聯公司、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香
      港永馳公司均為被告潘健成實質控制公司，彼此間互為關
      係人，竟未於立帳傳票、帳冊上揭露關係人身分，造成被
      告群聯公司財務報告其中資產負債表上「應收帳款及票據
      」、「應付帳款及票據」關係人與非關係人欄位所記載之
      金額發生不實之結果。
　　⑷從而，被告潘健成既為被告群聯公司負責人，本應據實編
      製、申報與公告上開財務報告之義務，其明知上開各公司
      98年至103年間每年度與被告群聯公司進、銷貨金額或占
      群聯公司實收資本額比率、應收關係人款項之金額或占群
      聯公司實收資本額比率，已達新台幣(下同)1億元或實收
      資本額20%以上者，即屬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事項，除應
      揭露申報於各該年度財務報告之附註中，並應同時揭露申
      報交易對象係與被告群聯公司具有實質關係人身分之意旨
      ，竟隱匿而未申報及公告關係人交易之意旨，且明知該財
      務報告中因虛假或循環交易有虛增營業額與實際損益不符
      情形下，使不知情公司會計人員於實際編製各年度財務報
      告時，未能將關係人交易及虛假或循環交易事項揭露，造
      成資產負債表、損益表上各項目所載金額不實，已影響一
      般理性投資人之投資判斷重要性資訊。
　２、被告潘健成有於上開刑事起訴書附表五所示未依法揭露之
      關係人交易金額，多數均達1億元，且達群聯公司重編後
      歷年財務報告之實收資本額20%以上，無論該關係人交易
      是否不利被告群聯公司之營運，均會對一般理性投資人經
      營決策產生影響，具有重大性，自應適用證券交易法第20
      條第2項、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
 (二)被告潘健成為被告群聯公司之董事，為公司法第8條所定之
     公司負責人，應對公司負忠實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惟
     其任職被告群聯公司董事長期間，竟利用其實質控制之聯
     東公司、華威達公司及香港永馳公司，與被告群聯公司進
     行關係人交易，更未揭露與全體股東知悉，亦未依法將相
     關財務報告據實揭露，且相關虛假或循環交易虛增營業收
     入之不實結果，已有害於被告群聯公司財務報表之可靠性
     及公信力及證券交易市場之信賴，業經檢察官起訴違反證
     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不實罪
     ，自該當違背法令之重大事項，客觀上顯有不適任董事之
     情形，且解任董事事由本不以其發生在現行董事任期為限
     ，被告潘健成所為顯違反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
     下稱：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之規定，原告自得對被告潘
     健成提起本件解任訴訟。
 (三)綜上，爰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提起本件
     訴訟，請求解任被告潘健成在被告群聯公司董事職位。並
     聲明：被告潘健成擔任被告群聯公司之董事職務，應予解
     任。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群聯公司自89年11月創立迄今員工已逾1,800人，客戶
     遍及國内外大廠，並擠身全球快閃記憶體控制晶片之三大
     龍頭廠商，成為台灣1C設計之領導者，獲利相當穩健，於9
     8年至103年度每股稅後盈餘獲利(EPS)穩定成長，數年度獲
     利均超過一個資本額，每股獲利並於104年度超越聯發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躍居國内IC設計產業每股獲利王。而新竹
     地檢署雖於105年8月間就被告潘健成進行偵查，惟被告潘
     健成在擔任群聯公司董事長期間，均致力於IC設計快閃記
     憶體產業及公司經營，公司面臨競爭者及產業環境變遷，
     依然穩健成長，使投資人獲取高額股利享受豐厚的經營成
     果，足見被告潘健成並無危害被告群聯公司之行為，且被
     告群聯公司現今經營狀況良好，相較原告提起其他解任董
     事訴訟之對象公司，多已歇業、停業、解散或終止在公開
     市場交易情形，全然不同。且被告潘健成在擔任被告群聯
     公司董事期間亦致力於社會公益、兼顧企業社會責任讓更
     多人得享受被告群聯公司經營之豐碩成果，足見被告潘健
     成在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及代表人期間，已確實適任，
     且已善盡經營者之責任。此參告潘健成於105年8月起因98
     至103年間因涉犯證券交易法之情事遭刑事調查，迄至原告
     於108年11月提起本件訴訟，並無任一股東請求解任被告潘
     健成之董事職務，遑論有任何請求裁判解任之主張甚明。
 (二)又原告雖稱被告潘健成透過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香港
     永馳公司等未誠實申報關係人交易，並有虛假或循環交易
     之情形，然該交易流程係有利於被告群聯公司，確保被告
     群聯公司取得快閃記憶體材料來源，並為使群聯公司電子
     產品在市場上具有競爭力所為，方與該等公司間進行交易
     ，屬有利被告群聯公司之行為，與其他掏空公司之行為不
     同，足見被告潘健成所為係為使被告群聯公司股東、投資
     人謀求最大福利，且對於以投資為目的之投資人即使得知
     上情，非但不會影響其等對被告群聯公司之價值衡量，更
     有可能同意、支持被告潘建成之作為，故而被告群聯公司
     股東自105年8月得知被告潘健成遭刑事調查迄今，均未提
     出解任董事之主張。且被告群聯公司98年度至105年度第2
     季重編前後各期財報之歸屬於母公司（即被告群聯公司）
     之每股盈餘、每股淨值、稅後淨利及股東權益之情形，以
     及被告群聯公司於105年9月21日將系爭各期財報依主管機
     關即金管會指示將聯東公司、永馳公司及華威達公司納入
     被告群聯公司之合併財報後，不僅未影響被告群聯公司之
     每股盈餘及股東權益等情，且上開重編後各期財報經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實質審
     閱後亦未發現重大異常，而金管會就此節已於105年12月16
     日函覆立法院在案，顯見金管會及櫃買中心亦肯認被告群
     聯公司之上開各期財報於重編或更補正前後，對股東權益
     均無重大影響。由此足證，被告潘徤成所為並未造成被告
     群聯公司之重大損害或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原告徒以新
     竹地檢署106年度偵續字第157、158號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
     實為憑，主張被告潘健成不適任被告群聯公司之董事云云
     ，顯未能證明被告潘健成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
     之行為，或有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其主張並不可採
     ，亦無理由。
 (三)況新竹地檢署已於105年8月5日搜索被告群聯公司，8月6日
     召開記者會說明具體違反法令情形，隨後被告群聯公司於1
     05年9月21日重編、更正98年至105年第2季之財務報表並公
     告資訊觀測站，財報不實之部分並經新竹地檢署對於被告
     潘健成為緩起訴處分，且新竹地檢署於106年9月1日對被告
     潘健成為緩起訴處分之新聞稿亦記載：「因未揭露與關係
     人之重大交易及關係人間的循環交易導致財報不實案件」
     ，足見原告早已發現並知悉本件有其主張之解任被告潘健
     成董事職務之事由，竟遲至108年10月2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
     ，顯已逾越109年8月1日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項2年
     除斥期間之規定，應認原告依據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訴請
     法院裁判解任權已因除斥期間屆滿而消滅。
 (四)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件不爭執之事項：
 (一)被告潘健成自97年10月1日起擔任被告群聯公司之董事長，
     並為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於95年5月4日設立登記）、薩
     摩亞商永馳科技有限公司（EVERSPEED TECHNOLOGYL LIMIT
     ED )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
 (二)被告群聯公司與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及香港商永馳公司
     為關係人。
 (三)被告潘健成所涉負責編製、申報被告群聯公司自98年間起
     至103年間止之財務報告，隱匿未申報及公告與關係人聯東
     公司、華威達公司及香港商永馳公司間之交易及進行虛假(
     或循環)重大交易等事項，致被告群聯公司財報不實，違反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及公告不實罪嫌，前
     經新竹地檢署於106年8月17日對於被告潘健成緩起訴，惟
     經該署檢察官依職權送再議遭發回，另經新竹地檢署於108
     年7月25日對於被告潘健成提起公訴，嗣經本院108年度金
     訴字第144號刑事案件於110年10月29日判處被告潘健成犯
     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及公告不實罪，處有期徒
     刑二年在案。
 (四)被告潘健成於110年11月18日辭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及董事
     長職務，現仍續任該公司執行長。
四、本件爭點：　　
 (一)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無逾越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項
     規定除斥期間？
 (二)原告依據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
     解任被告潘健成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之職務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無逾越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項
      規定除斥期間？
　１、按109年8月1日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
      「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一項業務，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
      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
      一百五十七條之一或期貨交易法第一百零六條至第一百零
      八條規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
      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二、
      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受公司法第二
      百條及第二百二十七條準用第二百條之限制，且解任事由
      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
      項亦規定：「前項第二款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自保護機
      構知有解任事由時起，二年間不行使，或自解任事由發生
      時起，經過十年而消滅。」，明定解任訴訟屬形成訴訟，
      應有除斥期間規定。次按，投保法第40條之1規定：「本
      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
      已依第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
      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則原告於108年10月25日對
      於被告提起本件訴訟，揆之上開規定，即應適用新修正施
      行投保法之規定。
　２、又原告雖主張其於108年10月25日修正增訂投保法第10條之
      1第2項除斥期間施行前，即向本院起訴請求解任被告潘健
      成擔任群聯公司董事職務，合於當時投保法之規定，基於
      起訴恆定原則，其於當時已依法取得之裁判解任訴權，不
      因嗣後法律之修正而被剝奪乙節，惟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
      時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並無規定：「且解任事由
      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等情，且無訂立投保法
      第10條之1第7項：「第一項第二款之董事或監察人，經法
      院裁判解任確定後，自裁判確定日起，三年內不得充任上
      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二十七
      條第一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其已充任者
      ，當然解任。」，觀之該項立法說明為：「保護機構之裁
      判解任訴訟具有失格效力，董事或監察人於訴訟繫屬中，
      未擔任該職務時，該訴訟仍具訴之利益，保護機構自得繼
      續訴訟。」(詳本院卷二第156頁)，可知投保法上開修正
      公布之條文自109年8月1日起施行(詳本院卷二第161頁)，
      本件被告潘健成於110年11月18日辭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
      及董事長職務，即有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項規定之
      適用，則本於修正後投保法第40條之1規定立法意旨，本
      件訴訟即應全部一體適用修正施行後之投保法規定，而不
      得割裂部分適用修正前投保法之規定，故被告辯稱原告提
      起本件訴訟，應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項除斥期
      間之規定，要非無據，堪予採信。
　３、再者，被告主張新竹地檢署前於105年8月5日搜索被告群聯
      公司，同年8月6日召開記者會提及：「本案經查上櫃公司
      群聯公司潘姓負責人及其他相關人員，在98年到103年初
      沒有在各期應申報的財務報告揭露與關係人重大的交易的
      訊息，另外在同一期間，潘姓負責人及其他相關人員，透
      過與三家關係人公司相互間的假交易，那假交易的金額為
      4000萬美金，造成財務報告重大不實的結果。本署張瑞玲
      檢察官偵辦後，認為潘姓負責人及相關人員已經觸犯證券
      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財報不實罪，諭令潘姓負責人
      交保2000萬並限制出境，其他相關人員各交保100萬元至3
      00萬元不等。」乙節，隨後被告群聯公司在公告資訊觀測
      站多次發布相關訊息內容說明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及永
      馳公司之營運由潘健成所實質控制，其基於經營佈局而由
      群聯公司與這三家公司進行交易，因而這三家公司屬群聯
      公司之實質關係人，因上述三家公司的成立均係為了聯群
      公司長期發展所作的布局，各有其布局之考量，如揭露將
      無法達成相關目的，因而群聯公司與這三家公司實質關係
      人間之交易未於財務報表附註事項中說明，然與上述三家
      公司之交易金額均已於揭露於各期財務報表中，對報表數
      字之正確性並無影響，猶於105年8月11日公開資訊觀測站
      澄清聯合報105年8月6日之報導內文中提及「上市公司群
      聯電子與子公司曜成科技被控涉嫌透過會計師事務所作假
      帳，．．．」等情，復於105年9月21日因應主管機關金管會
      要求重編、更正98年至105年第2季之財務報表，經媒體於
      105年9月22日報導被告群聯公司併入聯東公司等公司收益
      後重編之財務報表，各年度個體財務報表的稅後純益，每
      股純益及股東權益無影響，並經被告聯群公司於106年度
      股東常會中承認重編98年至104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暨更正
      後營業報告書，而立法委員江永昌曾就被告群聯公司遭檢
      調單位搜索一案的後續發展問題於105年12月16日函詢金
      管會，經金管會查復：群聯公司於109年8月5日遭新竹地
      檢署搜索，案經櫃買中心查核發現群聯公司未將其實質控
      制力之華威達公司、香港永馳公司及曜成公司納入合併財
      務報表，及與上述三家公司涉有循環交易情事，本會於10
      5年8月31日函請群聯公司重編及更補正98年至105年第2季
      各期財務報告，群聯公司於105年9月21日完成重編及更補
      正財務報告在案，針對該公司重編財務報告，截至105年1
      2月7日經櫃買中心審閱尚未發現重大異常，嗣被告潘健成
      所涉未如實申報及公告被告群聯公司財報罪嫌，則於106
      年8月17日經新竹地檢署對於被告潘健成為緩起訴處分，
      並經新竹地檢署於106年9月1日發布對被告潘健成為緩起
      訴處分之新聞稿記載：「因未揭露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及
      關係人間的循環交易導致財報不實案件，已經偵查終結，
      檢察官認為潘健成等人雖成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
      1款財務報告不實罪，惟考量潘健成等人並無前科，且經
      查證潘健成等人確實未從中牟取個人之不法利益，並均於
      偵查中自白，積極配合檢察官調查證據，檢察官依證券交
      易法第171條第5項減刑規定並審酌刑法第57條之相關事項
      及公共利益之維護，決定對潘健成等人為緩起訴處分。」
      等情，業據被告提出群聯公司於105年8月6日在公開資訊
      觀測站發布之重大訊息、新竹地檢署105年8月6日搜索群
      聯公司後記者會錄音檔及譯文、行政院全球資訊網─質詢
      案件管理資料、經濟日報105年9月22日報導、被告群聯公
      司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之重大訊息、被告群聯公司106
      年股東常會議事手冊、新竹地檢署106年9月1日新聞稿附
      卷為憑(詳本院卷一第321頁至第325頁、本院卷一第213頁
      、本院卷一第333頁至第451頁、本院卷二第271頁、本院
      卷二第31頁至第49頁)，並有被告群聯公司發布在公開資
      訊觀測站之重大訊息內容可佐(詳本院卷三第345頁至第36
      1頁)，參以原告於106年9月14日發函新竹地檢署請該署提
      供被告潘健成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之不起訴處分書緩
      起訴處分書，俾供研議投資人權益方案之參考，且經原告
      在說明欄敘及據106年9月1日媒體報導群聯公司董事長潘
      健成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乙案，業經鈞署發動刑事偵查程
      序，查其所為實有侵害投資人權益之虞等情(詳本院卷二
      第274頁)，足見原告見聞上開媒體報導、被告群聯公司發
      布在公開資訊觀測站之重大訊息內容、被告群聯公司重編
      之財務報表，及櫃買中心對於被告群聯公司重編財務報表
      進行實質審閱等情節，均可蒐集被告潘健成涉有對於被告
      群聯公司98年至103年間財務報告為虛偽、隱匿關係人重
      大交易資訊而未揭露，更利用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及香
      港商永馳公司等3間公司與群聯公司進行虛假或循環進、
      銷貨交易，導致群聯公司98年至103年長達5年期間之各期
      財務報告發生重大不實結果，足生損害於證券交易市場投
      資人之正確判斷，違反證券交易法之客觀事證資料，俾以
      研議被告潘健成擔任被告群聯公司之董事長執行業務，有
      無重大損害被告群聯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
      事項，進而決定是否對於被告潘健成提起本件解任董事職
      務訴訟。是以，原告既自新竹地檢署於105年8月6日召開
      搜索被告群聯公司之記者會起，至新竹地檢署於106年9月
      1日發布對於被告潘健成偵查終結，認其成立證券交易法
      第171條第1項第1款申報及公告財務報告不實罪，對於被
      告潘健成為緩起訴處分未幾時間，既得發現並知悉本件有
      其主張解任被告潘健成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職務之事由
      存在，自不以檢察官對於被告潘健成提出公訴為必要，原
      告即可獲得相當之確信，故被告辯稱原告遲至108年10月2
      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顯已逾越109年8月1日新修正投保法
      第10條之1第2項保護機構知有解任事由時起2年間應訴請
      裁判解任之除斥期間規定，要非無據，應認原告依據投保
      法第10條之1規定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已因除斥期間屆滿
      而消滅。
　(二)原告依據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
      件解任被告潘健成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之職務有無理由
      ？
      原告依據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訴請法院裁判解任被告潘
      健成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職務之權利，既因除斥期間屆
      滿而消滅，則原告提起本件解任訴訟，即屬無據，難予准
      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8　　日
                            書  記  官　黃伊婕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金字第4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古鎮華律師
被      告  群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顏暐駩   
被      告  潘健成  
共同訴訟代
理人        黃文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任董事事件，本院於民國111年1月24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第170條、第175條、第17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之董事長原為邱欽庭，嗣於訴訟程序進行中變更為張心悌，並經原告提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民國110年1月7日金管證交字第1100130076號函及聲明承受訴訟狀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71至第473頁)，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又被告群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群聯公司)負責人原為被告潘健成，嗣於110年11月18日辭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及董事長職務，改由顏暐駩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長，並聲明承受本件訴訟，亦經被告提出群聯公司公告董事長異動訊息及媒體報導附卷為憑(詳本院卷二第247頁至第263頁)，揆之上開規定，並無不合，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群聯公司為經核准於證券櫃檯買賣市場買賣股票之上櫃公司，而被告潘健成自97年10月1日起擔任被告公司董事長，並為聯東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自103年12月29日登記變更登記為該公司負責人，該公司嗣於104年1月29日更名為曜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仍稱聯東公司）、華威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威達公司）、薩摩亞商永馳科技有限公司（被告潘健成與訴外人蔡坤吉於91年5月27日以蔡坤吉名義註冊設立，蔡坤吉於94年10月25日將股份全數移轉予被告潘健成指定之訴外人陳美惠，為被告潘健成實質控制之公司，下稱香港永馳公司）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而被告潘健成公司既為被告群聯公司之負責人，即應合法、忠實執行被告群聯公司之業務，並善盡其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並使群聯公司業務定期對外公告財務報告，不得有任何虛偽或隱匿之情形。詎被告潘健成竟有下列行為，危害被告群聯公司之利益，已違反證券交易法之規定，茲分述如下：
　１、使群聯公司財報不實：
　　⑴日本東芝為被告群聯公司快閃記憶體材料來源之最大供應商，被告潘健成藉由其控制之聯東公司向日本東芝採購快閃記憶體次級品，經分類後再售回被告群聯公司，並指示負責每月向日本東芝總部對口洽談數量及價格之訴外人于志強，由聯東公司採購部分快閃記憶體並調整價格後，再售回被告群聯公司，又因快閃記憶體產業競爭激烈，為進入某些市場需削價競爭，被告潘健成另以香港永馳公司或華威達公司做為跳板，由被告群聯公司出貨給香港永馳公司或華威達公司再銷售予客戶，以節省稅金及權利金等。
　　⑵又被告潘健成自98年3月至103年10月間，與時任華威達公司負責人聶聖陶商議（該公司於99年5月由被告潘健成接手經營），將貨物自香港永馳公司經華威達公司售回被告群聯公司之虛假及循環交易模式，先由被告群聯公司由蔡振豪或其他不知情業務人員、聯東公司及香港永馳公司由童廉珮或姜靜宜、華威達公司由聶聖陶或由其指示不知情業務人員，將不實事項填入銷售憑單或採購憑單，被告群聯公司經層報轉入于志強或其他不知情之鄺宗宏等人逐級批核後，由被告群聯公司不知情之財會人員、聯東公司及香港永馳公司財會人員童廉珮、姜靜宜或不知情之財會人員王文珠開立及收受各該公司記載相關不實事項之發票，完成如台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106年偵續字第157、158號起訴書附表五所示之交易，再將該不實事項紀入被告群聯公司、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之立帳傳票、帳冊、財務報表，致被告群聯公司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⑶再為配合日本東芝之銷售政策或以香港永馳公司、華威達公司為跳板銷售貨物，致被告群聯公司與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或香港永馳公司自98年至103年每年度有如上開刑事起訴書附表六所示之大量進、銷貨及應收帳款，被告潘健成等人明知被告群聯公司、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香港永馳公司均為被告潘健成實質控制公司，彼此間互為關係人，竟未於立帳傳票、帳冊上揭露關係人身分，造成被告群聯公司財務報告其中資產負債表上「應收帳款及票據」、「應付帳款及票據」關係人與非關係人欄位所記載之金額發生不實之結果。
　　⑷從而，被告潘健成既為被告群聯公司負責人，本應據實編製、申報與公告上開財務報告之義務，其明知上開各公司98年至103年間每年度與被告群聯公司進、銷貨金額或占群聯公司實收資本額比率、應收關係人款項之金額或占群聯公司實收資本額比率，已達新台幣(下同)1億元或實收資本額20%以上者，即屬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事項，除應揭露申報於各該年度財務報告之附註中，並應同時揭露申報交易對象係與被告群聯公司具有實質關係人身分之意旨，竟隱匿而未申報及公告關係人交易之意旨，且明知該財務報告中因虛假或循環交易有虛增營業額與實際損益不符情形下，使不知情公司會計人員於實際編製各年度財務報告時，未能將關係人交易及虛假或循環交易事項揭露，造成資產負債表、損益表上各項目所載金額不實，已影響一般理性投資人之投資判斷重要性資訊。
　２、被告潘健成有於上開刑事起訴書附表五所示未依法揭露之關係人交易金額，多數均達1億元，且達群聯公司重編後歷年財務報告之實收資本額20%以上，無論該關係人交易是否不利被告群聯公司之營運，均會對一般理性投資人經營決策產生影響，具有重大性，自應適用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
 (二)被告潘健成為被告群聯公司之董事，為公司法第8條所定之公司負責人，應對公司負忠實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惟其任職被告群聯公司董事長期間，竟利用其實質控制之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及香港永馳公司，與被告群聯公司進行關係人交易，更未揭露與全體股東知悉，亦未依法將相關財務報告據實揭露，且相關虛假或循環交易虛增營業收入之不實結果，已有害於被告群聯公司財務報表之可靠性及公信力及證券交易市場之信賴，業經檢察官起訴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不實罪，自該當違背法令之重大事項，客觀上顯有不適任董事之情形，且解任董事事由本不以其發生在現行董事任期為限，被告潘健成所為顯違反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之規定，原告自得對被告潘健成提起本件解任訴訟。
 (三)綜上，爰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解任被告潘健成在被告群聯公司董事職位。並聲明：被告潘健成擔任被告群聯公司之董事職務，應予解任。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群聯公司自89年11月創立迄今員工已逾1,800人，客戶遍及國内外大廠，並擠身全球快閃記憶體控制晶片之三大龍頭廠商，成為台灣1C設計之領導者，獲利相當穩健，於98年至103年度每股稅後盈餘獲利(EPS)穩定成長，數年度獲利均超過一個資本額，每股獲利並於104年度超越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躍居國内IC設計產業每股獲利王。而新竹地檢署雖於105年8月間就被告潘健成進行偵查，惟被告潘健成在擔任群聯公司董事長期間，均致力於IC設計快閃記憶體產業及公司經營，公司面臨競爭者及產業環境變遷，依然穩健成長，使投資人獲取高額股利享受豐厚的經營成果，足見被告潘健成並無危害被告群聯公司之行為，且被告群聯公司現今經營狀況良好，相較原告提起其他解任董事訴訟之對象公司，多已歇業、停業、解散或終止在公開市場交易情形，全然不同。且被告潘健成在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期間亦致力於社會公益、兼顧企業社會責任讓更多人得享受被告群聯公司經營之豐碩成果，足見被告潘健成在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及代表人期間，已確實適任，且已善盡經營者之責任。此參告潘健成於105年8月起因98至103年間因涉犯證券交易法之情事遭刑事調查，迄至原告於108年11月提起本件訴訟，並無任一股東請求解任被告潘健成之董事職務，遑論有任何請求裁判解任之主張甚明。
 (二)又原告雖稱被告潘健成透過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香港永馳公司等未誠實申報關係人交易，並有虛假或循環交易之情形，然該交易流程係有利於被告群聯公司，確保被告群聯公司取得快閃記憶體材料來源，並為使群聯公司電子產品在市場上具有競爭力所為，方與該等公司間進行交易，屬有利被告群聯公司之行為，與其他掏空公司之行為不同，足見被告潘健成所為係為使被告群聯公司股東、投資人謀求最大福利，且對於以投資為目的之投資人即使得知上情，非但不會影響其等對被告群聯公司之價值衡量，更有可能同意、支持被告潘建成之作為，故而被告群聯公司股東自105年8月得知被告潘健成遭刑事調查迄今，均未提出解任董事之主張。且被告群聯公司98年度至105年度第2季重編前後各期財報之歸屬於母公司（即被告群聯公司）之每股盈餘、每股淨值、稅後淨利及股東權益之情形，以及被告群聯公司於105年9月21日將系爭各期財報依主管機關即金管會指示將聯東公司、永馳公司及華威達公司納入被告群聯公司之合併財報後，不僅未影響被告群聯公司之每股盈餘及股東權益等情，且上開重編後各期財報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實質審閱後亦未發現重大異常，而金管會就此節已於105年12月16日函覆立法院在案，顯見金管會及櫃買中心亦肯認被告群聯公司之上開各期財報於重編或更補正前後，對股東權益均無重大影響。由此足證，被告潘徤成所為並未造成被告群聯公司之重大損害或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原告徒以新竹地檢署106年度偵續字第157、158號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為憑，主張被告潘健成不適任被告群聯公司之董事云云，顯未能證明被告潘健成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有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其主張並不可採，亦無理由。
 (三)況新竹地檢署已於105年8月5日搜索被告群聯公司，8月6日召開記者會說明具體違反法令情形，隨後被告群聯公司於105年9月21日重編、更正98年至105年第2季之財務報表並公告資訊觀測站，財報不實之部分並經新竹地檢署對於被告潘健成為緩起訴處分，且新竹地檢署於106年9月1日對被告潘健成為緩起訴處分之新聞稿亦記載：「因未揭露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及關係人間的循環交易導致財報不實案件」，足見原告早已發現並知悉本件有其主張之解任被告潘健成董事職務之事由，竟遲至108年10月2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顯已逾越109年8月1日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項2年除斥期間之規定，應認原告依據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已因除斥期間屆滿而消滅。
 (四)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件不爭執之事項：
 (一)被告潘健成自97年10月1日起擔任被告群聯公司之董事長，並為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於95年5月4日設立登記）、薩摩亞商永馳科技有限公司（EVERSPEED TECHNOLOGYL LIMITED )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
 (二)被告群聯公司與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及香港商永馳公司為關係人。
 (三)被告潘健成所涉負責編製、申報被告群聯公司自98年間起至103年間止之財務報告，隱匿未申報及公告與關係人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及香港商永馳公司間之交易及進行虛假(或循環)重大交易等事項，致被告群聯公司財報不實，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及公告不實罪嫌，前經新竹地檢署於106年8月17日對於被告潘健成緩起訴，惟經該署檢察官依職權送再議遭發回，另經新竹地檢署於108年7月25日對於被告潘健成提起公訴，嗣經本院108年度金訴字第144號刑事案件於110年10月29日判處被告潘健成犯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及公告不實罪，處有期徒刑二年在案。
 (四)被告潘健成於110年11月18日辭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及董事長職務，現仍續任該公司執行長。
四、本件爭點：　　
 (一)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無逾越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項規定除斥期間？
 (二)原告依據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解任被告潘健成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之職務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無逾越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項規定除斥期間？
　１、按109年8月1日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一項業務，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或期貨交易法第一百零六條至第一百零八條規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二、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受公司法第二百條及第二百二十七條準用第二百條之限制，且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項亦規定：「前項第二款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自保護機構知有解任事由時起，二年間不行使，或自解任事由發生時起，經過十年而消滅。」，明定解任訴訟屬形成訴訟，應有除斥期間規定。次按，投保法第40條之1規定：「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依第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則原告於108年10月25日對於被告提起本件訴訟，揆之上開規定，即應適用新修正施行投保法之規定。
　２、又原告雖主張其於108年10月25日修正增訂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項除斥期間施行前，即向本院起訴請求解任被告潘健成擔任群聯公司董事職務，合於當時投保法之規定，基於起訴恆定原則，其於當時已依法取得之裁判解任訴權，不因嗣後法律之修正而被剝奪乙節，惟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並無規定：「且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等情，且無訂立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項：「第一項第二款之董事或監察人，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後，自裁判確定日起，三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觀之該項立法說明為：「保護機構之裁判解任訴訟具有失格效力，董事或監察人於訴訟繫屬中，未擔任該職務時，該訴訟仍具訴之利益，保護機構自得繼續訴訟。」(詳本院卷二第156頁)，可知投保法上開修正公布之條文自109年8月1日起施行(詳本院卷二第161頁)，本件被告潘健成於110年11月18日辭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及董事長職務，即有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項規定之適用，則本於修正後投保法第40條之1規定立法意旨，本件訴訟即應全部一體適用修正施行後之投保法規定，而不得割裂部分適用修正前投保法之規定，故被告辯稱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應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7項除斥期間之規定，要非無據，堪予採信。
　３、再者，被告主張新竹地檢署前於105年8月5日搜索被告群聯公司，同年8月6日召開記者會提及：「本案經查上櫃公司群聯公司潘姓負責人及其他相關人員，在98年到103年初沒有在各期應申報的財務報告揭露與關係人重大的交易的訊息，另外在同一期間，潘姓負責人及其他相關人員，透過與三家關係人公司相互間的假交易，那假交易的金額為4000萬美金，造成財務報告重大不實的結果。本署張瑞玲檢察官偵辦後，認為潘姓負責人及相關人員已經觸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財報不實罪，諭令潘姓負責人交保2000萬並限制出境，其他相關人員各交保100萬元至300萬元不等。」乙節，隨後被告群聯公司在公告資訊觀測站多次發布相關訊息內容說明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及永馳公司之營運由潘健成所實質控制，其基於經營佈局而由群聯公司與這三家公司進行交易，因而這三家公司屬群聯公司之實質關係人，因上述三家公司的成立均係為了聯群公司長期發展所作的布局，各有其布局之考量，如揭露將無法達成相關目的，因而群聯公司與這三家公司實質關係人間之交易未於財務報表附註事項中說明，然與上述三家公司之交易金額均已於揭露於各期財務報表中，對報表數字之正確性並無影響，猶於105年8月11日公開資訊觀測站澄清聯合報105年8月6日之報導內文中提及「上市公司群聯電子與子公司曜成科技被控涉嫌透過會計師事務所作假帳，．．．」等情，復於105年9月21日因應主管機關金管會要求重編、更正98年至105年第2季之財務報表，經媒體於105年9月22日報導被告群聯公司併入聯東公司等公司收益後重編之財務報表，各年度個體財務報表的稅後純益，每股純益及股東權益無影響，並經被告聯群公司於106年度股東常會中承認重編98年至104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暨更正後營業報告書，而立法委員江永昌曾就被告群聯公司遭檢調單位搜索一案的後續發展問題於105年12月16日函詢金管會，經金管會查復：群聯公司於109年8月5日遭新竹地檢署搜索，案經櫃買中心查核發現群聯公司未將其實質控制力之華威達公司、香港永馳公司及曜成公司納入合併財務報表，及與上述三家公司涉有循環交易情事，本會於105年8月31日函請群聯公司重編及更補正98年至105年第2季各期財務報告，群聯公司於105年9月21日完成重編及更補正財務報告在案，針對該公司重編財務報告，截至105年12月7日經櫃買中心審閱尚未發現重大異常，嗣被告潘健成所涉未如實申報及公告被告群聯公司財報罪嫌，則於106年8月17日經新竹地檢署對於被告潘健成為緩起訴處分，並經新竹地檢署於106年9月1日發布對被告潘健成為緩起訴處分之新聞稿記載：「因未揭露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及關係人間的循環交易導致財報不實案件，已經偵查終結，檢察官認為潘健成等人雖成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財務報告不實罪，惟考量潘健成等人並無前科，且經查證潘健成等人確實未從中牟取個人之不法利益，並均於偵查中自白，積極配合檢察官調查證據，檢察官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減刑規定並審酌刑法第57條之相關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決定對潘健成等人為緩起訴處分。」等情，業據被告提出群聯公司於105年8月6日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之重大訊息、新竹地檢署105年8月6日搜索群聯公司後記者會錄音檔及譯文、行政院全球資訊網─質詢案件管理資料、經濟日報105年9月22日報導、被告群聯公司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之重大訊息、被告群聯公司106年股東常會議事手冊、新竹地檢署106年9月1日新聞稿附卷為憑(詳本院卷一第321頁至第325頁、本院卷一第213頁、本院卷一第333頁至第451頁、本院卷二第271頁、本院卷二第31頁至第49頁)，並有被告群聯公司發布在公開資訊觀測站之重大訊息內容可佐(詳本院卷三第345頁至第361頁)，參以原告於106年9月14日發函新竹地檢署請該署提供被告潘健成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之不起訴處分書緩起訴處分書，俾供研議投資人權益方案之參考，且經原告在說明欄敘及據106年9月1日媒體報導群聯公司董事長潘健成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乙案，業經鈞署發動刑事偵查程序，查其所為實有侵害投資人權益之虞等情(詳本院卷二第274頁)，足見原告見聞上開媒體報導、被告群聯公司發布在公開資訊觀測站之重大訊息內容、被告群聯公司重編之財務報表，及櫃買中心對於被告群聯公司重編財務報表進行實質審閱等情節，均可蒐集被告潘健成涉有對於被告群聯公司98年至103年間財務報告為虛偽、隱匿關係人重大交易資訊而未揭露，更利用聯東公司、華威達公司及香港商永馳公司等3間公司與群聯公司進行虛假或循環進、銷貨交易，導致群聯公司98年至103年長達5年期間之各期財務報告發生重大不實結果，足生損害於證券交易市場投資人之正確判斷，違反證券交易法之客觀事證資料，俾以研議被告潘健成擔任被告群聯公司之董事長執行業務，有無重大損害被告群聯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進而決定是否對於被告潘健成提起本件解任董事職務訴訟。是以，原告既自新竹地檢署於105年8月6日召開搜索被告群聯公司之記者會起，至新竹地檢署於106年9月1日發布對於被告潘健成偵查終結，認其成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申報及公告財務報告不實罪，對於被告潘健成為緩起訴處分未幾時間，既得發現並知悉本件有其主張解任被告潘健成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職務之事由存在，自不以檢察官對於被告潘健成提出公訴為必要，原告即可獲得相當之確信，故被告辯稱原告遲至108年10月2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顯已逾越109年8月1日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2項保護機構知有解任事由時起2年間應訴請裁判解任之除斥期間規定，要非無據，應認原告依據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已因除斥期間屆滿而消滅。
　(二)原告依據新修正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解任被告潘健成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之職務有無理由？
      原告依據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訴請法院裁判解任被告潘健成擔任被告群聯公司董事職務之權利，既因除斥期間屆滿而消滅，則原告提起本件解任訴訟，即屬無據，難予准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8　　日
                            書  記  官　黃伊婕


